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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员工都应该清楚自己的岗位职责，并且尽职尽责地履行。
如何明确员工在岗位上的职责和权责，是保证工作高效进行
的关键。小编精心为大家准备了一些常见岗位的职责范文，
希望可以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和履行职责。

西窗法雨读书笔记篇一

在法治成为全社会共识的今天，在法治建设取得巨大进步的
今天，法治建设中“思想推进”的工作显得愈发重要。好雨
知时节，当春乃发生。《西窗法雨》正是作者为国人带来的
一场及时雨。

本书没有长篇大论，更没有法学书籍的枯燥乏味。作者以深
厚的法学功底与幽默平和的文字，将法律与文学巧妙结合在
一起,通过简洁的语言和独到的见解使西窗外的雨景更加引人
入胜，为国人带来了一场沁人心脾的甘霖。透过这扇观西方
法雨之窗，法律的精神不知不觉中随风潜入，无声无息的浸
润着每一个国人的心田。正如程文超说，开的是“西窗”，
下的是“法雨”，颇有“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之意。
可这“雨”不仅潜入了“夜”，也潜入了“心”。

《苏格拉底的慎重》是潜入读者心中的第一场法雨。作者通
过苏格拉底的故事告诉我们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
虚设。本书以此宗旨为脉络展开，从对人性善恶的认识到对
待政府的态度，再到对两种权利关系的探讨，以及对法律公
正背后问题的思考，都是在强调信仰法律是法治的基本前提。
西方的法治道路，源于对人性恶的认识，而自古希腊伊始一
直延续到现代，并传播到全世界，则是基于人们对法治的信
仰。



西窗法雨读书笔记篇二

《西窗法雨》耳闻已久。似乎在校长推荐书单，又似乎还未
踏入大学校门，就被推荐为法学入门书籍。加上著者便是法
大的教授，说不得，更要去捧个人场。似乎是趁着双十一的
时候入手的？因为是随笔杂感一类的书籍，前后没什么直接
关联，然后书籍本身装帧的很有文青的感觉，薄薄的一本也
方便携带。手头没书看了，就信手翻几页。是以最后整理摘
抄之时才发觉竟有两个书签共存。似乎每次都是扯一通有的
没的才切入正题。依旧按着外貌协会的审美标准说一下第一
印象。封面很独特，是布料的触感，纹路清晰分明，非常有
阅读的欲望。大概属于摆在书架上，但凡看到了，不论买不
买、借不借、在不在书单、赶不赶时间，总要抽出来翻几页
的感觉吧。

于是乎，这基础分瞬间就八分起跳了。再来说点内容。窃以
为，法学入门之类的评价有些过誉。不可否认，这本书的确
有普法的初衷，若是凝练成一篇论文的篇幅，估计我会没啥
顾虑的打上九分。但抻成一本书的厚度，就未免有些脆弱。
翻来覆去都是一个意思，不过做了点文字游戏。所以会兴趣
索然，翻几页就又搁在一旁。总感觉，作为法律方面的书，
逻辑链不是很强，没有以理服人的无懈可击的感觉。更像是
在摆明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只有论点，没有论据。可能
和我个人的口味不是很吻合。最后，说一下推荐指数。书的
内容打在7.6，配合装帧大概8分左右吧。买了也不后悔，也
没有捡到宝的惊喜。不过封面手感真心非常赞！

西窗法雨读书笔记篇三

苏格拉底的慎重：

苏格拉底被以传授对诸神不敬的学问、腐化及误导青年胡罪
名送进监狱，被判饮毒而死，其学生克力欲帮其越狱，苏格
拉底表示不越狱，服从审判。



“对于一个被判有罪的人来说，即使他确信对他的指控是不
公正的，逃避法律制裁难道就正当了？有没有一种服从任何
法律的义务？”

“人们要法律，就是想要社会有个方圆，有个秩序。有些法
律当然不好，甚至可恶，但是如果因此便可以将法律随意戏
弄，那么人人都会找借口逃避法律的约束，从而导致社会的
混乱无序。”

“价值判断这东西，有时候就是见仁见智。所以，有些西方
人相信，必须慎重对待自己认为不好的法律。把自己的标准
强加于人，便容易导致没有理性没有秩序只有暴力”

每个人都能够对适用自己的法律进行价值判断，但任何一个
人或者任何一个群体对适用自己的法律进行的价值判断，都
不能也不应该影响法律对自己的适用。

同时为尽量使现行法律更加被其适用对象所接受，应解决本
源的问题，即解决法律的“善恶”性，尽量避免现行法律中
存在不符合现实情况的或者不被大众所接受的规定。

在法律没有明显“恶”性的情况下，犯罪后逃脱的行为破坏
了法律的规定，即我们所公认的应当被共同遵守和维护的社
会秩序。无论有什么样的理由，读书笔记逃避惩罚的行为本
身就是对社会混乱无序持希望的态度，这和我们大多数人所
希望的有序是完全相反的。所以不遵守法律，逃避法律制裁
的同时，不仅对当事人利益造成损害，也对社会整体的有序
环境造成破坏，虽然破坏程度不一，但这种行为始终应该被
希望秩序的人们坚定反对。

法上“法”：

名妇女。他的兄弟普雷尼克因为违反了国家的法律而被国王
克里奥列判处死刑并已执行，后来，国王还宣布一向法律，



规定不许任何人为普雷尼克举行丧礼。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安提戈涅仍然勇敢地向国王的法令发起挑战，按照希腊宗教
所规定的仪式，埋葬了他的兄弟。

“人无法摆脱世间命运的安排，但可以选择自己的行为，从
而选择自认为更好的法律程序。”

如苏格拉底的行为所得出的，我们不能随意找借口逃脱法律
的约束和惩罚，那在安提戈涅看来，不逃脱的同时也不能盲
目的接受任何法律的约束和惩罚，两者并不矛盾。

我们处于何种体制下、何种社会下，我们无法选择。在理性、
不损害他人和社会利益的情况下，这也是唯一能够不遵守现
行法律的情况，我们可以选择我们自己的行为，可以选择我
们想要遵守的秩序，但无论如何选择，本质都是从一个秩序
跳入另一个秩序，我们始终坚持的是要遵守秩序，而非破坏
秩序。

在这里祁同伟是一个非常好的反面教材，他的错误有两点：1、
故意杀人、贪污受贿；2、逃避法律惩罚，畏罪自杀。祁同伟
的行为和安提戈涅的区别在于，祁同伟侵犯了他人和集体、
国家的利益，并且逃避法律惩罚，祁同伟始终认为他犯了错
但是没有人能审判的了他，这符合苏格拉底所说的，随意找
借口逃避法律的约束，而安提戈涅则是在不侵犯他人和集体、
国家利益的情况下，自愿选择做出的自己的行为，并且对后
果明知且正面接受后果。

西窗法雨读书笔记篇四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西方人选择了法治道路，以法律为
规矩，规范人们的社会生活，这在很大程度是在追求法律的
秩序价值。

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需要》一文中，作者讲到了西方人对



秩序的追求。在众多法的价值中，有些西方人认为，首先应
该注意的是“秩序”。作者以歌星来到小镇演出的例子来说
明法律的秩序价值，对于保障人们在享有权利的过程中避免
混乱状态的重要作用。在西方人看来，我们生活的家园只有
一个，资源是有限的，人们的诸多需求在很多情况中是先难
以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因此，我们只好尽可能的照顾大多
数人的最大需要。换一个角度看，在人们的共同需求中，人
与人的利益总会发生冲突，所以要照顾最大多数人的最大需
要。

追求法律在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这一点上，中西方的认识是
相同的。但是，对待法律的慎重态度却是中西方所不同的，
这也是中国法治建设道路上存在的一个问题。

早在千年前，苏格拉底就以生命捍卫了法律的方圆。苏格拉
底为什么明知雅典的法律是不公正的仍然不越狱，还要依照
不公正法律的判决饮毒自尽?这是因西方人慎重对待法律的态
度决定的。

苏格拉底的行为在国人看来简直是不可理喻的，既然明知法
律是不公正的，还要去服从法律的审判，这简直就是迂腐不
堪。在中国人看来，法律本身不公正就不必去服从。但是西
方人却不这么看。他们认为对待不公正的法律，态度要慎重。
我们选择法律规范我们的社会生活，就是想要给社会一个方
圆，一个秩序。法律没有绝对的公正，法律有的只是相对公
正。任何一部法律，对一部分人来说是公正的，但对另一部
分人来说是不公正的，我们不能以自己的公正标准去评判法
律，而应以大多数人的公正标准评判法律。当有一部分人认
为法律不公正，而不遵守法律的时候，那么人人都会找借口
逃避法律的约束，从而导致社会的混乱无序。

既然我们选择了法治的道路，选择了以法律为规矩，就应该
慎重的对待法律，对法律保持一颗敬畏之心，而不是以各种
借口随意践踏法律的尊严。敬畏法律，培养公民的法律信仰，



这是我们法治建设道路上的一个必修课。

西窗法雨读书笔记篇五

首先说说所谓的这本书与文学的关系。这本书最大的一个特
点就是通俗易懂，但我觉得如果因这这称得上文学高手，那
真是文学的悲哀。篇幅短小、语言易懂，故事生动，这些都
是好的，毕竟我也是才疏学浅之辈，我并不是因为自以为是
地觉得浅显就不好，这恰恰就是我们对这本书的赞叹之处。
但仅仅至于此，作者语言上不仅称不上文学性高手，许多观
点甚至表达含糊不清，而且语言上对论点的推导前后关系失
当。“颇为尖端、前沿”的说法也值得商榷。这些观点并不
至于‘’尖端前沿‘’的境界，不过是对西方的一些普通的
看法，只要多读几本这方面书，普通人都能得出不逊于此的
观点，而且这些观点已经时常见诸著作。

出于特殊原因，我不得不写出一份读这本书的心得，而且还
是赞美方面，觉得没法真正表达我的意思。我没有想、也没
有资格去贬低一位前辈的作品，只是想表达，我们评论一部
作品时，是不是能够脚踏实地一些，少去一些浮华之词。我
们要努力、充满敬畏地向我们的前辈学习，又要不断提升自
己，学会自己去审视、思考、反省，问问自己，真是这样吗？
我能得出一个更好的观点吗？我或者他人的论述还有什么不
足的地方吗？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前进，而不是在大树的阴
凉处跟风鼓掌。

西窗法雨读书笔记篇六

作者为国人开了一扇观西方法律文化的窗。这是一扇连接中
西的窗，西方的法律文化穿过这扇窗，来到了国人的眼前。
这扇窗虽小，却给国人带来了不一样的风景。窥一斑而知全
豹，通过这扇窗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个蕴含西方法律文化
的故事，更看到了西方法律文化的内在精神。



透过这扇窗，我们看到了苏格拉底的慎重。既然人们选择要
法律，就是想要社会有个方圆，有个秩序，虽然有些法律可
能是不公正的，但是如果这成了人们不守法的借口，那么会
进一步导致社会的混乱无序;透过这扇窗，我们看到了马歇尔
毫不客气的宣布了国会制定的司法条例第十三条无效，开启
了美国违宪审查的先河;透过这扇窗，我们看到了辛普森案背
后美国刑事司法与民事司法的不同。由于刑事案件是国家运
用权力对付个人，为了防止国家滥用权力损害个人利益，必
须对他严格要求。而民事官司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个人运用权
利对抗另一个人，所以大可不必那么苛刻。

透过这扇窗我们还看到了在西方人的文学作品中也处处渗透
着他们对法律的理解。在古希腊戏剧家索福克勒斯的《安提
戈涅》这部作品中，我们看到了西方法律文化中，由于两种
法律秩序(宗教教义与国王的法律)之间的冲突而产生的思考。
西方人认为，世俗的法律之上还存在着更高的法则，当两者
发生冲突时，前者有义务去服从后者。在莎士比亚的《威尼
斯商人》这部作品中，我们看到了西方法律文化中对于“目
的”理性与“工具”理性的认识。西方人认为，没有“工
具”理性(或智慧)，法律便有可能成为“邪恶”的手段，从
而使“目的”理性(或公平)无法实现。

这仅是我们透过窗看到的几处风景，还有许许多多的风景故
事等待我们去发掘。透过这扇窗，我们看到了西方法律文化
与中国传统法律思维的不同，也让国人看到了来自西方的法
律制度是在什么样的法律文化土壤中发展起来的。这扇窗是
众多传播西方法律文化之窗中的一扇，也是作者为中国法治
建设中“思想推进”所做的一点贡献。

西窗法雨读书笔记篇七

自清末沈家本修律以来，百年间中国在建设法治的道路上不
断前行。当下我国的各项法律制度已经逐步建立并完善，但
是国人的法治思维建设仍然是任重而道远。



在《政府旁边的法院》一文中，作者谈到了中西方对待政府
的不同态度。国人对待政府往往比较宽容，比较有信心，对
待犯错的政府也往往选择让政府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纠正自
己。而西方人则相反，他们对待政府往往比较苛刻，缺乏信
心，对待犯错的政府往往选择让旁人教育，让法院纠正的办
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呢?这是基于中西方之间对于人性
善恶的认识不同。

西方人相信人性恶，认为道德教化的理论是软弱的，无法抑
制人的犯罪倾向，因此要用法律这个外力去惩治犯罪。他们
认为对待犯错的政府也需要通过法院以政府外的权力制约政
府，帮助政府改正错误。而国人相信人性善，强调教育的作
用，主张以德服人，认为道德教化可以让人“改邪归正”，
认为法律是对付低下动物的低下手段。国人对待政府态度往
往比较宽容，更多时候是让政府自己意识到错误，进而去改
正错误。

历史表明，西方人相信人性恶，严格对待政府的这条法治之
路比国人相信人性善，宽容对待政府的德治之路要更合理一
些。既然我们选择了西方人的法治道路，就应该接受西方人
法治背后的法律文化理念。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我们学
习西方的法律制度，更要学习法律制度背后的西方法律文化
的精神。以中国式的思维理解来自西方的法律制度，很可能
会陷入像我们对待政府的态度那样的错误，更甚者会犯下像
洋务运动中“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错误。任何法治建设
一定是“制度推进”和“思想推进”两个层面的事业。法治
建设不仅是建立各项法律制度，更需要提升民众的法治思维。
我们不能仅仅学习西方的法律制度，而不去了解制度背后的
法律文化土壤，不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西窗法雨读书笔记篇八

初读西窗，如新茶入口，清新可人。也能透过字里行间，感
到作者的思绪如岩浆一样喷然而出。



再比如这段话，"不同的审判程序自然会有不同的审判结果，
好像并不是什么程序都能导致公正的结果，这就不奇怪为什
么有的西方人说程序决定着公正。"这句话我读了好几遍，这
个因果关系实在也太不明确了，作者你这是怎么推导出来的
啊！

在法官嘴里的法一章，作者举类似的案子在不同的州判决结
果不同，得出"有关立法机关制定的法是一样的，可是法官可
以让他具有不同的意思。"刘老师啊，美国和中国不一样，各
个州适用的法律也不一样，你是从哪得出有关立法机关制定
的法是一样的，这个前提条件呢。即使是一样，你是不是要
多补充一句，这两个州的的成文立法是完全一样的呢？即便
相关的法典是一样的，判例呢？要知道法院的做出的判决只
能约束本级和下级法院，不可能约束别的州的同级法院。这
一章里使用的案例支持不了你提出的观点。

法律的双刃性一章，讨论的一个因合同不履行所产生的赔偿
案件，作者提到，这损失只能是可能的损失，如果计算可能
的损失，赔偿将是无止境的。如果以当时的时代背景1874年，
这案或许无先例可寻，可把这样的陈案拿到现在来论证警惕
法律的双刃性，似乎说不通了，因为今时今日，早以有了信
赖利益，禁止反悔这样的原则来规避这样的法律问题。后面
所举的案子，利用公司破产来转移公司资产的案子，也是同
样的问题，当时或许涉及法人独立人格的问题，还没有办法
对投资者进行约束，但这样的法律问题到了今天，不是有了
撩开公司法人面纱的直接追索责任了吗？这一章的两个案子
都没有办法论证作者所要阐述的观点，即法律是把双刃剑。
案子是早已不是问题的案子，结论是此时此刻的结论，让人
有"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之感慨。

但是瑕不掩瑜，这本小册子语言直白，让普通人一读，便能
明白。法律术语本身艰涩难懂，专题的论文让大部分人忘而
却步，能有这种开卷有益的小册子，着实让人兴奋，希望看
到作者更多的新著。


